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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
透明度

第17.1条
定义

在本章中，“通用措施”是指 对本协定涵盖的事项具有通用性质的任何法律、法规、规则、
行政或司法决定或行政或司法程序。

第17.2条
透明监管环境

认识到其监管环境可能对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产生的影响，每一方应提供透明监管
环境，该环境对包括经济运营商在内的个人有效且可预测，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。

第17.3条
公布

在引入或改变通用措施时，每一方应：
(a)�及时公布这些通用措施，或以其他方式使其公开可用，并附上对其目标和理由的解释，
在可行的情况下，通过英语网站等电子方式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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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�努力确保这些通用措施公布或公开可用与生效之间有合理的间隔，除非有正当理由。

第十七条第4款

查询
1.�每一方应根据另一方的请求，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另一方的具体问题作出答复，并提

供有关其通用措施的信息。

2.�每一方应向公众公开其通用措施的主管当局的名称和地址。

3.�每一方应建立或维持适当的机制，以应对个人就其通用措施提出的查询。

4.�各方承认，第3段所述查询的答复可能并非最终或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仅供参考，除非各
方的法律和法规另有规定。

第十七条第5款

通用措施的管理
1.�每一方应当一致、客观、公正和合理地管理其通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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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在行政程序中，当在特定案件中将通用措施应用于另一方的特定人员、货物或服务时，
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，向直接受到该行政程序影响的人员提供：

(a)�合理通知程序启动的时间，包括法律依据和程序性质的描述，以及事实和相关问题的
说明；以及�(b)�在作出任何最终行政决定之前，给予各方合理的机会陈述支持其立场的事
实和理由，除非有紧急原因。

第17.6条
审查和上诉

1.�每一方应建立或维持司法、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，以进行及时审查或上诉，并在
必要时纠正行政行为，或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，纠正与本协定涵盖事项相关的任何不作
为。这些法庭或程序应公正且独立于负责执行此类行为的办公室或机构，并且不得对该事项
的结果有任何重大利益。

2.�每一方应确保在第一段所述法庭或程序前或参与其中的各方有权：

(a)�合理机会支持或维护其各自立场；和
(b)�基于证据和案卷材料的决定。
3.�每一方应确保，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的进一步审查或上诉程序，相关办公室或机构
就有关行政行为实施第2(b)项所述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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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第7款

提高透明度的促进合作
缔约方应在双边、区域和多边论坛上合作，就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透明度的方法进行合作。

第十七条第8款

与其他章节的关系
本章在不损害本协议其他章节中任何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。

第十七条第9款

反腐败
缔约方重申其消除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贿赂和腐败的决心。认识到需要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
门内部建立诚信，并且每个部门在这方面都有互补责任，缔约方重申其遵守打击国际商业
交易中外国公职人员贿赂公约，于1997年12月17日在巴黎签署，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，
于2003年10月31日在纽约通过。




